南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2023优抚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年度我省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对2023年度转移支付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,现报告如下：
1、 部门职责
负责全区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离退休干部、退役士兵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、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;组织指导全区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，协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。组织指导全区拥军优属工作,负责全区现役军人、退役军人、军队文职工作人员和军属优待政策并指导实施。指导并监督检查关于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；开展全区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和有关人员的帮扶援助工作。
二、机构设置
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,根据区编办核定，我局内设股室3个，分别是办公室、拥军优抚股和移交安置和服务管理股。核定编制人数7人,其中：行政编制2人,全额事业编制6人，2023年末实际在岗在编人数8人,退休人员0人。
2、 优抚资金年度收入支出结存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优抚对象补助经费：2023年收入345.85万元,其中上级转移支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经费301.82万元;同级财政配套安排优抚资金44.03万元，2023年全年部门转移支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经费共计345.85万元。无结余。
2023年优抚资金严格按照规范程序申请、管理、使用，资金支付范围、支付标准、支付进度、支付依据合规合法、与预算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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